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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巴青县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概况
一、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巴青县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纳入本部门预算汇编范围的独立核算单位共1个。
二、部门职责和机构设置
（一）部门职责
主要职能：
第一条  根据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关于深化地方党政机构改革的工作要求，按照《关于那曲市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和《巴青县机构改革方案》，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中共巴青县委员会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县直机关工委）是县委派出机构，为正科级，统一领导县直机关党的工作。
第三条  县直机关工委的主要职责是：
1.统一组织、规划、部署县直机关党的工作，提出加强和改进县直机关党的建设的意见和建议，研究制定工作规划，并抓好组织实施。
2.指导县直机关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3.指导县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4.对县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落实党建责任制、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向县委报告。
5.指导县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实施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和管理，及时向县委反映各部门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情况。
6.配合县委有关部门抓好县直机关各部门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参与对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和县直机关各部门党组（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督促检查和指导，了解掌握情况，按规定报送情况报告。
7.督促指导县直各部门机关党组织按期换届，审批关于召开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的请示，审批县直各部门机关党组织和机关纪检组织领导班子的组成及书记、副书记的任免。
8.指导县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做好党员发展、教育、管理和服务等工作。
9.负责县直机关党建工作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评比表彰。
10.领导县直机关各部门机关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11.了解掌握县直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状况，指导县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
12.领导县直机关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工作，指导县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做好党的群众工作。
13.受县委委托，协助县委组织部管理县直机关党员和开展党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14.协助有关部门协调县直机关各部门做好维护稳定、离退休干部等工作。
15.完成县委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
县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机关行政编制2名，领导职数2名（正科级1名，副科级1名）。
    在职实有人数3名，其中：书记1名（正科级），副书记1名（副科级），四级主任科员1名，科员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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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巴青县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2024年度部门决算数据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年初结转结余资金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04.83万元，本年支出合计104.83万元，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0万元。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收入合计104.8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04.83万元，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经营收入0万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支出合计104.8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04.83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上缴上级支出0万元，经营支出0万元，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万元。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0万元，本年财政拨款收入104.8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04.83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入0万元。本年财政拨款收入合计104.83万元。
我单位2024年财政拨款支出104.8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04.83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支出104.83万元。本年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0万元。本年财政拨款支出合计104.83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0万元 。
六、2024年度机关运行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人员经费支出100.57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00.57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万元。
我单位2024年公用经费支出4.26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4.26万元，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0万元，资本性支出0万元，其他支出0万元。
七、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无政府采购项目。
八、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无公用车辆。
九、债务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无政府债务。
十、重点、重大项目信息
我单位2024年无重点、重大项目。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财政部门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基本支出：是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共用支出。
三、“三公经费”：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
四、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水电费、工会经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运行费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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